
大陸地區人民（法人、團體或陸資公司）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權利案件簡報表 

申請人 身分別 姓名/名稱 
身分證明文件號碼

/統一編號 
自然人戶籍/ 

法人登記所在縣市
通  訊  住  址 

權利人      

義務人      

土    地    標    示 面    積 
（㎡） 

權利範圍 
權利面積 
（㎡） 

面積合計 
（㎡） 鄉 鎮 市 區 段 小 段 地 號 

       
 

       
建    物    標    示 

面   積 
（㎡） 

權利範圍 
權利面積 
（㎡） 

面積合計 
（㎡） 建 號 

建   物   坐   落 
門         牌 

段 小段 地號 
      

 
      

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  有無違反土地法第 17 條第 1項各款規定□無□有__________ 
申請依據 許可辦法第○條 有無違反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 □無□有__________ 
取得不動產類型 □透天     □公寓     □華廈     □大樓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取得或設定目的（請於□內打ˇ）：□自用住宅 □業務人員居住之住宅 □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房、營業處

所或辦公場所□大陸地區在臺金融機構辦理授信業務 □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 
不動產使用現況：□權利人使用□義務人使用□現無人使用□其他__________ 有無出租情事□無□有 

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（包含土地及建物）權利金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備註： 
 
審核機關：              承辦員：               科（課）長：             處(局)長： 

 


